丰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公益性岗位再次安置人员公示

根据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发〔2016〕239号）“社会保险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，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最长不超过5年”有关精神规定，现将公益性岗位再次安置人员予以公示。
一、公示期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10月30日至2025年11月5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
二、受理地点及电话
地点：丰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地址：丰都县商业二路323号
联系电话：023-70702825
三、公示要求
1.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，请以书面、署名形式反映。
2.反映人必须用真实姓名，反映情况应实事求是，真实、具体、敢于负责。不允许借机捏造事实，泄愤报复或有意诬陷，一经查实，将严肃处理。
3.受理机构对反映人员和反映情况严格保密。
四、公示人员
	序 号
	姓 名
	性 别
	出生年月
	人员类别

	1
	魏伯俱
	男
	1965.11
	退役军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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